

长治市新闻出版局
2026年度行政检查工作计划

为认真履行新闻出版市场执法监管职责，切实规范市场秩序，筑牢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防线，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若干举措的通知》（晋政办发〔2025〕9号）、《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严格落实省市新闻出版市场行政执法工作要求，结合我市新闻出版市场行政执法工作实际，特制定2026年度执法检查计划。
[bookmark: heading_0]一、执法检查主体
长治市新闻出版局（长治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具体实施）
[bookmark: heading_1]二、执法检查原则
严格遵循“无事不扰、透明规范”的原则，落实涉企行政检查“八个不得”总体要求，严控检查频次，杜绝重复检查、随意检查；坚持“执法+服务+宣传”三位一体，将普法宣传融入执法全过程，避免“以罚代管”；区分经营主体风险等级，实施分级分类监管，提升执法精准度和效能，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
[bookmark: heading_2]三、检查方式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所赋予的检查职权，结合新闻出版领域运行特点和涉企检查规范要求，整合优化检查方式，采取以下多种形式开展行政执法检查工作，确保执法效能与企业减负相统一。
[bookmark: heading_3]（一）日常检查
依据2026年度行政检查计划，采取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优先采用“文网卫士”、网络巡查、大数据核查等非现场方式，依法对管辖区域内新闻出版市场经营场所开展行政执法检查。对新开业经营主体开展指导检查，对近两年多次违法违规、风险等级较高的场所实施重点现场检查，对风险等级较低、近三年无违法记录的经营主体减少主动检查频次。
[bookmark: heading_4]（二）联合执法检查
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联合执法机制，推行“综合查一次”模式，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消防、邮政、无线电管理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围绕重点领域、重点时段开展联合执法，发挥多部门优势，提升执法效能，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扰。
[bookmark: heading_5]（三）“双随机”抽查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工作原则，结合各有关部门工作要求，依托“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长治市“双随机”监管平台，在被检查主体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在执法人员库中随机抽取2名以上执法人员，依法开展“双随机”抽查工作，抽查结果及时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bookmark: heading_6]（四）专项检查
严格按照上级安排部署开展专项检查，非必要不开展专项检查。聚焦未成年人保护、版权保护等重点领域，结合“扫黄打非”专项行动、“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活动，精准开展专项整治，重点解决市场突出问题。
[bookmark: heading_7]（五）投诉举报核查
建立投诉举报快速响应机制，对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举报，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核查处置，做到“有诉必接、有案必查、及时反馈”。
[bookmark: heading_8]四、检查内容及分工安排
围绕新闻出版、版权等重点领域，明确检查内容、时间安排，严格对照检查频次管控要求，确保检查全覆盖、无死角，同时杜绝重复检查、过度检查，切实减轻企业经营负担。
[bookmark: heading_13]（一）出版物及印刷行业执法检查
1.青少年版权保护：依托第四次“青少年版权保护季”行动（2025年10月—2026年3月），1月—3月对辖区内出版物市场、印刷企业开展版权保护检查。（1月-3月）
2.校园周边文化环境整治：4月-6月，检查小商品批发市场、校园周边书店、文具店、打字复印店等，严厉查处有害“口袋书”、卡通画册、侵权盗版教材教辅等，结合“绿书签”“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开展校园版权宣传。（4月-6月）
3.非法出版传播打击：7月-9月，结合暑期、秋季开学季、中秋、国庆等节点，对出版物批销场所、印刷企业、打字复印门店、农贸市场、集市夜市等人流密集区域开展检查，严厉打击非法出版传播活动。（7月-9月）
4.新增市场主体监管：10月-12月，对市新闻出版局推送的新增市场主体进行重点检查，对内部资料编印单位开展合规检查。（10月-12月）
5.新业态排查：全年不定时对新业态书吧、AI自习室等场所进行摸底排查，开展普法宣传。（全年）
[bookmark: heading_14]（二）网络出版执法检查
1.网络出版监管：严厉查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网络出版、网络游戏发行、“私服、外挂”等违规行为；摸排互联网发行出版物经营单位情况，查处无证经营、未按规定公示许可证信息等行为；加大对对孔夫子旧书网、闲鱼等二手平台的巡查力度，打击有害出版物和信息非法传播。（全年）
2.网络版权保护：联合网信办开展网络巡查，重点打击网络侵权音乐、电影、游戏、动漫等行为。聚焦未成年人权益，严厉打击盗版盗印、非法传播教材教辅、儿童绘本等违法行为，整治破坏未成年人防沉迷措施的违规行为。（全年）
3.“扫黄打非”专项行动：以“清源2026”“固边2026”“净网2026”“护苗2026”“秋风2026”五大专项行动为抓手，围绕传统节日和重要会议节点，加大巡查力度，打击网上网下非法有害出版物及信息的传播，处置网络直播中涉黄涉非、滋事挑动等违法行为。（全年）
[bookmark: heading_15]五、检查频次管控
[bookmark: _GoBack]严格落实国家及山西省规范入企行政检查要求，依据经营主体风险等级实施分级管控，精准匹配、执法分工，杜绝重复检查，同一行政机关对同一企业实施行政检查的年度频次上限为1次，非现场检查不计入现场检查频次，确需现场核查的计入当年频次。
[bookmark: heading_16]六、检查结果的运用
1.公示公开：行政执法检查计划按照行政执法公示要求，在长治市新闻出版局公示专栏及时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保障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
2.行政处罚：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实施行政处罚，重点办理禁止内容等领域重大案件，争取省级集中办案，提高案件办理质量；对投诉举报、上级交办、案件移交等线索深挖细查，提升线索转化为案件的能力。
3.信用监管：将检查结果、行政处罚信息纳入经营主体信用档案，实施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失信主体加大监管力度，对守信主体减少检查频次，引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经营。


长治市新闻出版局
2026年5月22日


